
债券代码：137796.SH 债券简称：22嘉宝01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借款和资产抵质押的公告

一、新增单笔借款

（一）新增借款情况

1、债权人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

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2、债务人名称：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30 亿元

4、借款用途：置换存量项目开发贷款余额、置换项目建设

产生的股东借款余额以及支付项目建设尾款

5、借款期限：180 个月

6、担保措施：抵押、质押

7、协议签署情况：2023 年 6 月在上海市签署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新增借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在项目融资置换过程中形

成的，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各

项业务经营情况稳定，所有债务均已按约定还本付息，上述新增

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https://114.80.154.45/Wind.BondData.Web/ABS/F9/React/!COMMANDPARAM(1400,WindCode=137796.SH)


二、新增单项受限资产

（一）受限资产抵质押情况

1、抵质押情况

（1）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区

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债务人：上海泰琳

实业有限公司；抵押人/出质人：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

（2）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被担保人：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品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出租；服装服饰零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城市绿化管

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物业服务评估；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酒店

管理；饲料原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被担保债权金额：30 亿元；类型：固定资产银团贷款；

起止期限：2023 年 6 月至 2038 年 6 月。

（4）抵押类型：不动产抵押；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

应向抵押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

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

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

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抵押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债

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抵押权人

为实现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抵押人在抵押

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法律法规及监管规

定不应该由抵押人承担的费用除外。抵押责任承担期间：抵押权

存续期间为自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抵押担保范围内的所有债

务按主合同条款被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

（5）质押类型：应收账款质押；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

下应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

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权人支付的

任何其它款项；质权人为实现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权而发

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出质人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应向质权人支付

的任何其他款项；质押责任承担期间：质押权存续期间为自质押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质押担保范围内的所有债务按主合同条款被

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

（6）共同担保、反担保情况：无。

（7）抵质押协议签署及抵质押物登记、交付情况：抵押人

与债权人已签署抵押合同并办理他项权证。

2、抵押物情况

（1）资产名称：光大安石虹桥中心房产（产证编号：沪（2023）

长字不动产权第 001698 号

（2）类别：办公楼、商铺及车位

（3）位置：上海市长宁区

（4）数量（面积）：建筑面积 153,211.28 平方米

（5）所有权归属：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

（6）评估价值：签署抵押合同之日，抵押权人及抵押人双

方同意的抵押物评估价值共计人民币 514,000.00 万元；

（7）累计抵押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该抵押物以第一顺

位抵押予前序贷款银行，并以第二顺位抵押予本次融资债权人，

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况。需说明的是，截至本公告

之日，前序贷款已经偿还完毕，前序贷款银行将配合办理第一顺

位抵押的解押手续，届时，本次融资的抵押担保将自动上升为第

一顺位抵押担保。



3、质押物情况

（1）质押物为光大安石虹桥中心的全部应收租金。

（2）累计质押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质押物除本次

融资质押予债权人外，无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二）相关决策情况

上述抵质押事项已通过公司内部决策审批，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抵质押不涉及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情况、不涉及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资产抵质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的范围，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上述资产抵质押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